
 

 

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增收效应：

基于村庄内部溢出作用的视角

陈    飞，李    玲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在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农民合作社被赋予促进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使

命，评估其联农助农的政策效能有助于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践方向和实现乡村振兴。文章借鉴

新内生发展理论，基于村庄内部溢出作用视角构建农民合作社发展影响农民增收的机制框架，并利

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辅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浙大卡特—企研

中国涉农研究数据库和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进行多源数据验证与补充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合作

社能够显著提高村庄内部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

析表明，农民合作社的增收来源和传导渠道因家庭农业生产规模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方面，农民合

作社通过内生配置土地资源向经营大户集中，并在农业生产和销售中提供外源社会化服务，助力了

农业提质增效，促进了经营大户农业经营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通过内生劳动力资源配

置释放家庭冗余农业劳动力，并提供外源非农就业服务，拓展了非农增收空间，提高了小规模农户

的非农劳动收入。此外，农民合作社能通过降低家庭脆弱性、提高村庄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发挥分配效应，进而助力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文章的结论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迈向

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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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必由

路径。现阶段，引导农户步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正面临驱动策略平衡的难题：强调内生发展易

因“单打独斗”而动力不足，倚重外部扶持则可能引发“精英俘获”风险。而破解这一困局的关

键在于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强化资源统筹。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将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作为重要举措，着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增强对农户的带动能力。在破解农业农

村经济发展僵局中，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合作社因其具有自愿联合、

民主管理的契约型组织运营方式而展现出了独特价值。农民合作社肩负实现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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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有机衔接、带动农户分享更多价值增值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发展

数量和经营收入稳步攀升，①深刻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和经营方式，已成为“强化产业发展

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完善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的核心力量。

当前，脱贫攻坚已胜利收官，“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地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着眼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增收潜力逐渐减弱，而兼业化带来的收入不

稳定性又制约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升，加快探索农村家庭长效可持续增收模式成为当务之急。

相较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农民合作社联合农户能共同克服自身发展局限和市场风险，不仅有

利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提质增效，而且能够发挥产业融合的纽带作用，丰富乡村经济业

态，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同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最终要义是实现以农村家庭增收、收入差

距缩小为重点的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解决好农民的收入问题。那么，就实现共同富

裕的最终目标而言，农民合作社能否肩负起激活内生发展动力的重任，在优化传统农业经营模

式的同时切实促进家庭收入增长？增收效应是否已从局部拓展至整体？其内在的作用机理如何？

又呈现出怎样的差异化特征？此外，作为弱势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间媒介，农民合

作社能否发挥“补短板”的分配效应，以降低家庭脆弱性并缩小收入差距呢？对这些问题的探讨

不仅能为提升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效果提供理论支撑，而且对实现“三农”工作重心平稳过渡、探

索乡村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已有不少文献对农民合作社效应进行了评估，其研究重心主要聚焦于两方面：其一，农民合

作社能整合农户资源形成利益联合体，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在市场化进程中，这种集体合作

模式不仅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经营风险（Fischer和 Qaim，2012），还能通过优化信贷获取、技

术应用和市场渠道等关键环节（Manda 等，2020）为成员提供更高效的资源支持，从而能有效推

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崔宝玉和刘婷，2024），并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汪三贵等，2023）。

在此基础上，农业投资积极性和绿色发展认知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钱巍等（2022）基于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数据的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成立能够显著提高地区农业机械的采用率。朱鹏

等（2022）基于山东省入户调研数据，从内生动力和外部约束两方面解析并证实了农民合作社对

粮农绿色生产和投资具有积极作用。其二，农民合作社联合农户形成的经济共同体能够实现个

体的“再组织化”，进而助力乡村治理和信任构建。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社兼具满足成员社会交

往和情感交流需求的附属功能，有助于构建新型农村社区关系，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刘同山和苑

鹏，2020）。此外，合作社的组织化实践对信任体系的培育与强化也有着积极的作用。赵昶和董

翀（2019）使用黄淮海农区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能够增加成员的民主认知，进而提升

成员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且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提升成员的特殊信任，并通过递移和跃迁强化

普遍信任，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但也有学者对此不认同，蔡荣和王学渊（2013）以集体产权

特征必然导致搭便车的激励理论为依据，认为农民合作社内部可能存在关系松散、权责不清和

部分社员坐享其成等现象，极易导致集体行动的低效率和治理失效（Hu 等，2017）。

近年来，不少文献开始关注农民合作社的增收效应，但尚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

农民合作社可以集中生产资源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有利于直接增加社员的农业规模收益（崔宝

玉和高歌，2024），是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的有效载体（刘浩等，2021）。同时，农民合作社的建立也

可通过增强内生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增收。王任等（2020）基于湖北省农民合作社社员的调研数

据研究发现，社员收益的提高不仅取决于其在农民合作社中的资本投入和农业生产经营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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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信息获取、技术应用和需求表达等各维度能力的提升也将发挥“造血功能”，助力实现自

主可持续增收。也有研究指出，农民合作社数量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大量以套取政府补贴优惠和

完成政绩考核而组建的“僵尸社”和“空壳社”（万俊毅和曾丽军，2020），且私人化和资本化发展

使农民合作社容易偏离弱势联合的组织功能，异化为下乡资本和大户剥削小户的工具（梁海兵

和姚仁福，2023），致使其增收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效果展开了诸多探讨，但仍存在补充空间。首先，

现有研究在探讨农民合作社的作用机制时，尚未充分聚焦以农户为主体的多元化收入结构，导

致不同增收路径的具体传导机制未能得到系统阐释，亟待结合理论与实证方法进行深入探究。

其次，已有研究多以社员身份划分处理组和对照组，并基于小样本调研数据开展农民合作社促

进家庭增收的实证研究。事实上，现有农村家庭收入结构非农化趋势明显，流转出低效的土地

并释放冗余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成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优选。农民合作社的建立为家庭资源再

配置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这也不是只能通过加入农民合作社才能实现。因此，只以社员身份为

划分标准可能会忽略了农民合作社对非社员的增收溢出作用。最后，共同富裕兼具“富裕”和“共

同”双重理想，而已有关于农民合作社效应评估的文献普遍缺乏对分配视角的探讨，不利于全面

理解农民合作社在迈向共同富裕中的实际作用，增收和分配综合维度的实证研究还有待补充。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新内生发展理论，从村庄内部溢出作用视角出发构建农民合作社

发展影响家庭增收的机制框架，并综合多源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边际贡献为：第一，系统

梳理大国小农国情下农民合作社的演变历程，为总结乡村发展经验和优化未来发展路径提供历

史借鉴。在此基础上，聚焦内生资源整合和外源空间拓展的微观视角，解构农民合作社促进村

庄内部家庭增收的渠道机制，细化研究思路。第二，研究方法上，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

过整合更具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样本，并充分考虑潜在增收溢出效应，将农民合作社所在村庄的

全部家庭样本纳入处理组，为全面探究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受益群体及其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补

充。此外，以“土地祠”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弥补了现有文献在因果识别策略方面的不

足。第三，从增收和分配两方面探讨并检验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效果，以期为共同富裕新征

程上农村经济发展路径优化提供更精细化的经验证据。

二、发展历程与理论框架

（一）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合作化道路为土地改革后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双过渡提供了解决

方案。合作社的探索虽奠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雏形，但其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逐渐显现出效率

瓶颈。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市场化改革破除了土地集体所有束缚和统一经

营的效率桎梏，恢复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合作社步入以自愿联合和民主管理为经营原则的

现代发展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所释放的增长动能逐渐减弱，传统小农生产与现代大市

场间的矛盾开始显现。为有效增强与大市场的衔接和提高市场谈判地位，农户自愿联合起来，

共同建立以最大化群体经济效益为目标、以资源集聚利用和专业化分工为方式的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2007 年 7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施行，不仅确立了农民合作

社的法人资格，也从产业政策、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体系作出了专

门规定。在一系列优惠和补贴政策支持下，农民合作社发展步入“快车道”。

2018年 10月，农业农村部主导启动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旨在引导

农民合作社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区别于以往，农民合作社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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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制和经营模式三方面：第一，农民合作社发展突破农业生产联合的基础性功能定位，被寄

予盘活农村“沉睡资源”、提升全产业链动力的新使命，成为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5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将联农带农作

为政策倾斜的重要依据。第二，农民合作社发展从农户自发组建的长效发展动力不足和外源政

策催生“本质漂移”的内外驱动极化探索阶段，向协调互促构建新内生发展驱动力阶段转变。突

出表现之一便是农民合作社的扶持政策更贴合农户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例如，农业农村

部将农民合作社人才培训纳入“阳光工程”，通过重点培训合作社带头人、财会人员和基层辅导

员，鼓励引导农村青年和大学生村官参与办社，助力提高农民合作社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第三，

农民合作社逐步适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需要，不断超越传统合作边界，拓展多元产

业形态。具体地，基于农村劳动力外流与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趋势，农民合作社探索土地出租、入

股和托管等包容性制度设计，构建涉及农机共享、供应链整合、电商平台等的现代农业服务体

系。这一协同性变革不仅实现了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更搭建起了一个辐射村庄全部家庭

的普惠性服务平台，在为入社农户提供深度服务的同时，也为未入社家庭提供了转型契机和间

接获益的渠道，显著拓展了其辐射广度与服务深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型组织化解决方案。

（二）理论分析

英国学者 Ray（2000）提出了“新内生发展”理论，旨在突破“内生”与“外源”二元对立的局

限，强调整合本土资源与外部力量，构建“上下互动、内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该理论的

优势在于既能避免外源式发展导致的“农业去农民化”问题，又能弥补内生发展因排斥外部支

持而动力不足的缺陷（夏雯雯等，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合作社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与

新内生发展理论逻辑相吻合，其通过发挥纽带作用构建内生和外源驱动合力，逐步将农户引入

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拓展了非农增收空间，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鉴于此，本文综合新内生

发展理论和农民合作社发展实践，结合家庭不同收入来源，从内生资源整合和外源空间拓展双

重视角构建农民合作社促进村庄内部家庭增收的机制框架。

1. 通过内生土地资源配置与外源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发展规模经营是破解农户增收难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吕杰等，2024）。在市场

环境和资源禀赋的约束下，农户生产面临着土地流转不畅和资源能力不足、外源农业提质增效

举措难以发挥目标效能、新内生发展模式无法形成的现实问题。而农民合作社的建立打破了村

庄土地流转僵局，同时整合并提供外源社会化服务，实现了双向推动农业增效与农户增收，为推

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民合作社以“内圈”差序格局和多渠道参与机制为家庭内生土地资源整合提供了新思

路，强化了以农户为主体实现规模经营并逐步迈向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资源配置基础。家庭土

地流转意愿不足和需求有限是农村土地市场僵化的主要原因，农民合作社的建立有助于从供求

两方面破除土地流转壁垒，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从供给方面来看，农民合作社的

制度特征决定了所在地区的农户对其具有较强的社会信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差序格局缓

解农户由信任风险而导致的流转意愿不足（李江一和秦范，2022），提高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较低

农户的流转土地供给意愿。此外，农民合作社也能通过转包、托管、入股等参与渠道配置土地资

源，避免由于资源禀赋效应和损失厌恶造成的土地低效利用甚至撂荒（杨子砚和文峰，2020），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从需求层面来看，农民合作社以自愿原则集中农户资源实现生产联合的同时

降低了个体农户寻求规模经营的资源门槛，提高了社员用于满足规模化生产需要的土地流转需

求（Sipangule，2017）。再者，农民合作社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会对周边农户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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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一等，2022），进一步扩大农户土地流转需求。家庭土地资源在农民合作社的供求双向激

励下得以整合激活，进而促进农户经营模式优化和生产效益提升。

在内生土地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农民合作社还能提供外源社会化服务，弥补农户的技术短

板、信息渠道不畅和效率损失，将个体农户凝聚到现代化农业发展平台：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在

不改变农民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整合农户自身资源，发挥要素集聚的外部性，同时在统一经营层

面开展集农资供应、技术指导、产品加工、交易销售等于一体的社会化生产服务，优化农业生产

条件并拓展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另一

方面，农民合作社在深度赋能农业生产、推动规模经营农户增收的过程中，具体发展模式可细

分为成本控制型和利润提升型两大类。成本控制型模式侧重于通过优化生产流程、集中采购生

产资料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增加农户收入。而利润提升型则

着重于通过品种改良、品牌建设和产业链延伸等方式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而实现农业经营收

入增长。依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两种模式既可以单独发挥其效能，又可以相辅相成发挥协同

作用，最终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并有力推动规模经营家庭农业收入显著提升。

假说 1：农民合作社能通过内生土地资源配置推进农业生产集中规模化发展，并提供外源

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最终实现促进规模经营家庭农业收入增长。

2. 通过内生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外源就业服务拓展非农增收空间

非农增收是稳定和提升农村家庭收入的有效渠道。由于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非农就业机

会的不足，困于农业生产中的冗余农村劳动力难以发挥真正的生产潜力，家庭非农收入提升困

难。农民合作社的建立释放了低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家庭的劳动力，可以内生驱动劳动力资源再

配置并提供非农就业创业外源服务，内外协调拓展家庭非农增收空间。

伴随着土地流转市场被激活，与农村土地资源再分配息息相关的劳动力资源再分配也在同

步进行（杨子砚和文峰，2020）。农民合作社通过促进处于农业经营劣势家庭的劳动力从农业生

产中释放并逐步向非农行业转移（唐焱等，2021），将农村家庭引入社会分工体系，提高了人力资

本边际产出。一方面，家庭农业生产“进退”的选择和土地流转决策促进了劳动力资源的再配

置。由于小规模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比较优势较低，加之外部低风险的土地流转需求增加，理

性的小农户倾向转出土地或以托管、入股等方式加入农民合作社，从而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游和

远和吴次芳，2010）。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能集合家庭生产资源形成统一经营主体，积极引入

先进生产设备和服务，发挥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降低劳动强度，提高家庭劳动力从

事非农就业的时间（张哲晰等，2023），最终使农村家庭获得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效益。

在推动劳动力再配置的同时，农民合作社还能通过化零为整高效对接外源合作，提供劳动

力非农就业创业的支持服务，进而拓展非农增收空间。首先，出于经营主体规模生产的需要，在

逐步推进农业机械化和生产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合作社和经营大户仍需雇佣大量基础性劳动

力和专业技术人才，进而劳动力市场得以激活，本地劳动力需求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家庭劳动

力就业机会显著增加。其次，随着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融入农业全产业链和以

价值增值导向取代成本导向成为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目标。凭借对接外部资源的组织优

势，农民合作社能有效协调外源资本、技术和人才，促成乡村特色资源与现代经营理念深度融

合互动，实现自身与上下游产业的合作共建，拓宽参与社员的非农增收空间。最后，农民合作社

能以利益联结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业态环境，促进乡村民营企业成长和

个体工商户发展，建立起乡村产业振兴和家庭增收的新内生发展良性循环，最终形成农户就近

兼业、高质量创业就业的非农增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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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2：农民合作社能通过内生劳动力资源配置释放家庭冗余劳动力，并提供外源就业服

务拓展非农增收空间，最终实现促进低农业生产比较优势家庭的非农收入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理论分析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内生资源整合和外源空间拓展的双轮驱动机制，形成了其

推动村庄内部各类家庭增收的重要动力。为考察农民合作社对村庄内部家庭收入的普惠性经济

效应，本文采用如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因果识别检验：

yi jct = β0+β1Cooperative jct +β2Xi jct +λi+λct +µi jct （1）

yi jct j i t Cooperative jct c j t

Xi jct

λi

λct µi jct

式中， 表示 c 城市中 村家庭 在 年的人均收入。 代表 城市 村在 年是否有农民

合作社。 为控制变量，包括主事者、家庭和村庄三个层面的特征变量。其中，主事者特征包

括年龄、教育水平和性别；家庭特征包括抚养比、礼金支出和健康状况；村庄特征包括村离县城

的距离、村离政府的距离、村民关系和谐度、村庄财政收入、是否为平原和人均年收入。为排除

家庭禀赋特征和地区发展差异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本文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 和市—年固定效

应 。 为随机扰动项。为降低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影响，使用村庄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数据来源和说明①

本文基准回归选用 2014年、2016年和 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该调查由

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对农村发展中的诸多议题在全国范

围进行追踪观测，形成了样本覆盖广泛、能够反映“三农”发展现状和变迁的数据集。本文对原

始样本做如下处理：（1）保留农村家庭样本，剔除仅单年观测值，匹配家庭和村居数据，获得包含

家庭收入及相关变量的追踪面板数据集；（2）剔除严重缺失和异常样本，对以货币计量的变量进

行加 1 处理和对数转换；（3）以 2013 年各省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调整基准进行物价平

减处理。本文最终得到了包含 5 563个样本观察值的三期非平衡面板数据。

除基准数据外，本文辅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浙大卡特—企研中国涉农研

究数据库（CCAD）以及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进行多源数据验证与拓展分析。在剔除异常值和

物价平减等关键数据处理环节均采用与基准回归一致的方法，以确保数据分析的一致性。

（三）内生性讨论和工具变量

为进一步削弱潜在内生性干扰，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补充工具变量回归，选取的工具

变量为“村庄内是否建有土地祠或神龛”的虚拟变量，简记为“土地祠”。一方面，土地祠作为农

耕文明的重要文化载体，集中体现了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这种特定

的文化空间不仅承载着农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朴素祈愿，更通过周期性的祭祀活动强化

了村民间的精神联结，奠定了农民合作社形成的文化基础。村庄中的农户会因其文化凝聚作用

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段新星和王秋月，2016），使得建有土地祠的村庄更有可能形成组织认同，进

而成立农民合作社，即土地祠与农民合作社的形成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满足相关性假设。另一

方面，土地祠只是人们获取生活信心和希望的精神信仰，对单个农户的作用仅限于精神寄托与

心理安慰，无法直接对其家庭收入产生实质性影响。从村庄集体层面来看，土地祠的长远作用

在于维系人们对土地和农业的深厚情感，间接推动农业经营方式变革与创新，提高农民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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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可能性。因此，土地祠只能通过其文化凝聚功能作用于农村家庭收入，满足工具变量外

生性假设。本文后续也对该工具变量进行了排他性约束检验。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在控制家庭、市—年固定效应与采用村庄聚类稳健标准

误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主事者、家庭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合作社具有联农增收效应。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家庭人均总收入

（1） （2） （3） （4）

农民合作社 0.252***（0.064） 0.259***（0.064） 0.254***（0.066） 0.371***（0.080）

主事者层面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563 5 563 5 563 5 563

R2值 0.703 0.704 0.711 0.71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统同；模型控制固定效应时，表示回归中控制了家庭

固定效应和市—年固定效应，下表中使用CLDS家庭数据的回归控制了相同固定效应层级。
 

（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①

以“土地祠”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农民合作社依然能够显著提高村庄内部家庭

的人均总收入。由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

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此外，为进一步排除工具变量通过其他因素影响家庭收入

的可能性，本文参考 Acemoglu等（2001）关于检验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的做法进行补充检验。结

果显示，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假设，证实了本文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其一，纳入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绩效评估。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基准回归数据截至 2018年，未能涵盖农民合作社的高

质量发展阶段（以 2018年全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政策实施为标志）。为增强研

究时效性，本文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补充检验：①使用 2020 年 CRRS 数据，维持基准模型变量设

定并进行验证性回归。②引入 CCAD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2022年）数据，在地级市层

面从广延边际（合作社存量）和集约边际（国家级示范社存量）两个维度评估农民合作社发展对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二，剔除同期政策干扰。为排除扶贫救济与土地确权政策的潜

在干扰，在基准回归中额外控制了经加 1对数处理的救助低保收入（含失业救济金、社会救助金

及低保金）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虚拟变量（领取为 1，未领取为 0）。其三，变量替换。主要工作

包括：①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村庄农民合作社覆盖户数比例，以更准确地表征农民合作社发

展规模；②基于 2020 年 CRRS 数据，以家庭是否参与农民合作社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获

得更微观层面的证据；③为修正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导致的估计偏差，参照 Guo等（2022）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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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家庭人均总收入，由家庭总收入除以开根号的家庭人口规模计算得到。其四，调整聚

类标准误至地级市层面，降低系数估计偏差。其五，考虑家庭生产异质性。家庭使用互联网和从

事专业化生产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受益程度上具有更大优势（谢家智和杨付云，2023），为排

除这一影响，进一步控制“互联网使用”和“农业生产专业户”二元虚拟变量后再次回归。以上

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契合，①增强了本文研究的可靠性。

五、农户增收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基于不同收入来源下家庭增收的内在局限和外部环境差异，本文区分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

非农劳动收入考察农民合作社的增收异质性，并结合新内生发展理论，从内生资源整合和外源

空间拓展两个视角探讨农民合作社增收的作用机制。

（一）农户增收异质性

为探究农民合作社实现村庄内部家庭增收的具体来源，本部分进一步以家庭人均农业经营

收入和家庭人均非农劳动收入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使用全样本估计农民合作社的农业增收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2列（1）所示，农民合作

社并未从整体上显著提高村庄内部家庭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结合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变化趋

势，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为：小规模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约束和生产低效率导致小农户无法从

中获得较高收益，因此小农户大多选择以外出务工的兼业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面临农民合作

社带来的发展契机，为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并提高劳动边际收益，小规模农户倾向于将土地流转

至其他经营主体并退出农业生产领域，故而其无法从农民合作社的农业发展中受益。因此，就

农业收入而言，当忽视了村庄内部潜在异质性，即村庄中一些家庭转出土地并退出农业生产领

域使得家庭农业经营收入降低，而另一些家庭转入土地实现更大规模农业生产和家庭农业经营

收入提升时，两种效应的混合使得使用全样本回归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较小且不显著。其次，

为精准聚焦农民合作社农业增收的受益群体，本部分进一步探讨农民合作社对不同农业生产规

模家庭的异质性影响。具体地，依据村庄内家庭耕地经营面积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两部分，并

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2列（2）和列（3）所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高较大规模农业生产家庭的

人均农业经营收入，但对较小规模农业生产家庭的影响呈负显著。这一结果说明了农民合作社

农业增收效应的存在性，也印证了增收异质性是导致农民合作社整体回归结果不显著的原因。
 
 

表 2    增收异质性

家庭人均农业经营收入 家庭人均非农劳动收入

全样本
较大规模农业

生产家庭

较小规模农业

生产家庭
全样本

较大规模农业

生产家庭

较小规模农业

生产家庭

（1） （2） （3） （4） （5） （6）

农民合作社 −0.148（0.268） 1.148*（0.647） −0.697*（0.400） 0.664**（0.288） −0.396（0.736） 1.674***（0.4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563 1 568 2 224 5 563 1 568 2 224

R2值 0.757 0.756 0.796 0.672 0.709 0.708

费舍尔组合检验 1.845** −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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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限于篇幅，这里的回归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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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增加是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和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的显著表现，而相对低

效的农业生产束缚和非农就业机会不足正严重阻碍农村家庭增收。随着农民合作社经营理念的

普及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施，农村家庭收入空间开始向非农领域拓展。基于此，本文将实证

研究视角转向非农劳动收入。表 2 列（4）—列（6）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家庭人均

非农劳动收入，且其非农增收效应主要体现在较小规模农业生产家庭中。

综合上述结果，农民合作社的建立促进了村庄内各类家庭增收，且家庭会根据发展需要而

灵活选择不同的增收来源。对于规模经营家庭，农民合作社助力其扩大经营规模并辅以外源社

会化服务，最终实现农业经营收入增长；而对于寻求退出农业生产领域转向非农就业的家庭，农

民合作社为其提供流转土地的契机并创造就业机会，助力此类家庭非农劳动收入提升。

（二）农业增收机制分析

依据理论推断，农民合作社发挥农业增收效应的机制在于内生土地资源的再配置和外源社

会化服务提高了规模化经营效益，进而能实现较大规模农业生产家庭人均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

1. 内生资源整合：土地资源配置

现阶段农民合作社发展仍集中于农业生产领域，常需要通过生产联合及租入土地来扩大经

营规模（李江一和秦范，2022）。在细碎化农业生产比较收益较低的现实情况下，农民合作社能

够缓解信任差序格局中小规模农户向非熟人出租土地后对产权保障、租金收取和农地损坏等问

题的担忧，释放撂荒或生产低效率的土地，进而规模经营农户可以租入土地实现经营面积扩

大。因此，村庄农民合作社的创建从供求两方面缓解了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促进土地向

农民合作社和种植大户集中，进而实现较大规模农业生产家庭的农业收入增长。

为验证上述分析，本文检验农民合作社

对家庭土地流转的影响。由于 CLDS 数据库

缺少家庭土地出租的相关数据，本文通过家

庭承包他人耕地面积和弃耕耕地面积反映家

庭土地流转情况。如表 3 列（1）所示，农民合

作社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承包他人耕地的面

积。列（2）回归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

明农民合作社使耕地持有面积越多的家庭承

包了更多他人耕地，这与上述资源配置视角

下土地更多向经营大户转移的分析一致。列（3）
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也能够降低家庭弃耕

耕地的面积，促进闲置耕地的再利用，进一步

促进了村庄内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2. 外源空间拓展：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

在推进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农村家庭仍面临技术缺失、农产品销售渠

道有限和比较收益低等多重现实因素的制约。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乡村新内生

发展，农民合作社通过提供涉及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全方位外源社会化服务，助力农户突破发展

瓶颈、实现生产提质增效，最终共享农业现代化成果。

鉴于资源禀赋不足对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构成的显著阻碍，本部分从机械化生产和要素投入

服务两方面验证农民合作社在弥补农户短板中的积极作用。①其中，以是否采用机械耕种粮食

 

表 3    土地资源配置

土地资源配置

家庭承包他人耕地面积
家庭弃耕

耕地面积

（1） （2） （3）

农民合作社
1.102* 0.349 −0.359**

（0.572） （1.362） （0.167）

家庭耕地持有面积

×农民合作社

27.019**

（13.328）

家庭耕地持有面积
13.219

（13.6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374 5 332 5 359

R2值 0.830 0.860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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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的虚拟变量衡量机械化生产；依据村庄提供机耕服务、实行种植规划和组织农民进行农业

生产技术培训的情况衡量要素投入服务（提供任一服务时取 1，否则取 0）。如表 4列（1）和列（2）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提升较大规模农户生产能力，实

现农业提质增效：其一，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通过资源整合，农民合作社实现了农业机械成本

的分摊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农机需求显著提升。此外，在信贷扶持和技术合作的助力下，先进农

业机械设备加快普及应用，农机供求精准匹配，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其二，增强要素投入服务

供给能力。农民合作社联合农户凝聚组织生产合力，通过灵活调整生产规划、提供机械服务并

加强技术培训，不断强化村庄要素投入服务供给水平，进而助力较大规模经营农户增收。
 
 

表 4    外源社会化服务机制作用检验结果

农业生产服务 农业销售服务 农业生产成本 农业生产利润

（1）机械化

生产

（2）要素投入

服务

（3）较大规模农业生产家庭

人均农业经营收入

（4）下游农产品加工

企业注册数量

（5）粮食亩均

成本

（6）粮食亩均

利润

农民合作社
0.168** 0.135* −0.153 1.213***

（0.080） （0.070） （0.266） （0.444）

合作社销售功能
1.060*

（0.588）

合作社存量
0.067***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16 378 1 568 2 064 795 487

R2值 0.848 0.450 0.755 0.823 0.752 0.776

　　注：列（2）为村庄层面的回归分析，其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村庄层面控制变量一致，聚类在地级市层面。
 

销售主体分散和销售模式单一是导致农产品“卖难”问题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主要症结。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有机媒介，其能否通过深入发挥市场“搭台”作用实现

农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仍需验证。为此，本部分构建如下估计策略：一是依据 CLDS村庄问卷中

“本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功能”定义农民合作社销售功能变量（具有销售功能时为 1，反之

为 0），并检验其增收效应。二是验证地级市农民合作社存量对产业链下游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用产业链下游农产品加工企业注册数量衡量）的影响。表 4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显示，具

有销售功能的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较大规模农户的人均农业经营收入，且较基准回归增收

效应更强。除此之外，农民合作社发展显著催化了地区下游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创建，逐步推动

形成了多层级乡村产业“新雁阵”。通过在农户与市场间搭建桥梁，农民合作社有利于拓宽农产

品销售半径、降低交易成本，而且能够及时有效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并建立与企业间的多元合作

关系，实现农产品供求匹配和附加值提升，进而使得乡村产业的富民效应得以发挥。

考虑到农业经营成本和利润是家庭农业生产效益的直观体现，本文以加 1 对数处理的“粮

食亩均成本”和“粮食亩均利润”为被解释变量，进一步考察农民合作社实现家庭农业增收到底

是源于成本优化控制，还是经营利润提升。表 4 列（5）和列（6）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虽并未降

低粮食亩均成本，但显著提升了粮食亩均利润，即农民合作社的农业增收效应源于边际经营收

益的增长。可见，价值增值导向型农业发展模式顺应了农业绿色转型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时代

脉搏，其能依托技术创新引领、标准化体系构建以及品牌战略的实施，驱动农业由数量扩张模

式向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路径转型，进而促进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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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农业增收机制分析

理论分析表明，农民合作社成立伊始，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整合与重置为家庭生计

策略选择提供了新的契机，分散、细碎化的土地资源集中流向农民合作社和经营大户，束缚于

农业生产的家庭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并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要素时空配置更加均衡合

理，整体边际产出有效提高。随着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策略的逐步深化与精细实施，经营领

域由单一的农业生产拓展到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和休闲农业等多元化产业，劳动力需求数量和

质量大幅提升，本地就业创业机会显著增多。因此，在农民合作社内生劳动力资源整合和外源

非农就业服务双重助力下，农业生产比较优势较低家庭的非农增收空间进一步拓宽。

1. 内生资源整合：劳动力资源配置

本部分从家庭劳动力农业生产和就业情

况两个角度对农民合作社推动家庭劳动力资

源配置展开论证。具体地，分别以“家庭是否

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成员就业比例”为被

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5列（1）和列（2）
结果可知，农民合作社能够降低家庭从事农

业生产的概率，且这种影响在耕地持有面积

较低的家庭中更明显。此外，表 5 列（3）结果

进一步表明，农民合作社可以显著提高家庭

成员的就业比例。综合上述研究结果，较小

规模农业生产家庭在农民合作社的影响下通

过土地流转和劳动力再配置实现了要素分配

的帕累托改进，进而转向非农行业，家庭非农劳动收入由此得到提高。

2. 外源空间拓展：提供非农就业服务

除为家庭资源配置优化提供契机外，农民合作社也能够通过提供各类非农就业服务为家庭

劳动力开辟广阔的非农增收空间。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从组织外出务工、本地劳动力需求和

非农产业发展三个视角探讨农民合作社促进非农增收的具体作用机制，实证分析中分别使用村

庄是否组织外出务工的虚拟变量、农忙雇工工资（本地农忙雇工需求增加时，工资提高）和本村

有无非农产业的虚拟变量进行衡量。如表 6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证

实了农民合作社在提供非农就业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农民合作社整合有外出务工意愿

的劳动力，通过信息共享、培训与指导、建立劳务输出机制以及维护合法权益等措施，建立村庄

层面组织外出务工的服务体系，为推动村庄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提供支持。其次，提高本地劳动

力需求。农民合作社在发挥规模经营推进作用的同时增加了对农忙时期雇工和农业机械化发展

 

表 5    劳动力资源配置

劳动力资源配置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家庭成员就业比例

（1） （2） （3）

农民合作社
−0.082* −0.097* 0.046**

（0.049） （0.050） （0.018）

家庭耕地持有面积

×农民合作社

0.204**

（0.088）

家庭耕地持有面积
0.008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552 5 492 5 563

R2值 0.710 0.710 0.715

 

表 6    非农就业服务机制作用检验结果

（1）组织外出务工 （2）农忙雇工工资 （3）村庄有无非农产业

农民合作社 0.152**（0.061） 0.146*（0.080） 0.165**（0.0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8 186 378

R2值 0.541 0.756 0.663

　　注：表格内均为村庄层面的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同前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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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配套人力资本的需求，提升了劳动力本地就业的可能性。最后，激活村庄非农经济，带动家

庭就业创业增收。随着农民合作社发展层次的深入，涉及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运和销售等环节

的乡村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包含休闲农业和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本地非农产业发展

环境更加活跃。非农产业的发展促使农村产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家庭劳动力就业创业环境进

一步优化（刘赛特和陈子云，2023），非农收入增长空间大幅拓展。

六、进一步分析：多维分配效应检验

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而区域发展的协调推进和收入

分配格局的持续优化才是推动农村步入繁荣阶段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本文进一步检验农民合

作社的收入分配效应，以此考察其在“增收”和“分配”两大维度上的协同促进效果。

（一）降低家庭脆弱性

农村家庭作为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基础性单元，其收入稳定性与增长潜力直接关乎乡村振兴

的实质性成效。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两方面系统考察农民合作社在

降低家庭脆弱性方面的作用：其一，鉴于样本期正值脱贫攻坚关键阶段，本文采用《中国农村贫

困监测报告》的贫困标准，经 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折算调整后，2013年、2015年和 2017年

的贫困标准分别为 3 037元、3 169元和 3 663元。基于此，本文定义“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二元变

量，回归结果如表 7列（1）和列（2）所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贫困的概率，有效缓解了

家庭脆弱性。其二，本文采用所在地级市家庭人均总收入三分位分组法定义“家庭相对收入水

平”变量，即当家庭处于较低、中等和较高收入水平时分别取值为 1、2 和 3。以“家庭相对收入

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7列（3）和列（4）所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家庭的相

对收入水平，为缓解相对贫困状况提供了动力。脆弱性农村家庭普遍依赖“农业+务工”的兼业

模式，非专业化劳动分工主导的收入结构易使家庭经济安全持续暴露于潜在风险敞口之下。农

民合作社以资源再配置的方式推动专业化分工，并通过生产联合实现农业提质增效，通过产业

链条延伸拓展非农发展空间，有效改善了脆弱性家庭的收入结构，促进了收入分配公平。

（二）提高村庄相对收入水平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农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关乎经济多元化发

展的深度和广度，还直接影响社会安全稳定与和谐进步。为进一步探讨农民合作社在其中的作

用，本文依据村庄人均年收入与地级市村庄人均年收入均值的比值定义“村庄相对收入水平”

变量，用以刻画村庄的相对发展状况。表 7列（5）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所在村庄

的相对收入水平。在以乡村产业振兴为抓手，全面构建农村高质量发展体系的过程中，农民合

作社在弱势地区农户与现代市场间有效发挥了纽带作用，挖掘了村庄优质资源潜力，打造了基

于共赢共享的新型合作关系，为地区经济整体水平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间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面临的

重要挑战，改变传统小农生产的经济形式、促进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是现阶段消解城乡差距的重

要方向。本文以地级市层面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定义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探究农

民合作社在缩小城乡差距中的潜在作用。回归结果如表 7列（6）所示，农民合作社能够有效缓解

城乡收入和发展差距。究其原因：其一，农民合作社通过组织零散农户以抱团形式连接市场，逐

步打破传统小农生产局限，不仅显著推动了农业提质增效，而且极大拓展了乡村非农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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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农村家庭增收。其二，农民合作社搭建了城乡经济合作桥梁，在引导农村闲散劳动力有

序务工的同时，将城市发展资金、技术、前沿信息及现代化经营理念等资源引入农村，不断消融

二元经济隔阂，促进了城乡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进而有效降低了城乡收入差距。
 
 

表 7    分配效应检验

家庭层面 农村内部 城乡之间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家庭相对收入水平
（5）村庄相对收入水平 （6）城乡收入差距

（1）OLS （2）IV （3）OLS （4）IV

农民合作社
−0.128***

（0.024）
−0.223**

（0.109）
0.358***

（0.069）
0.341*

（0.187）
0.122***

（0.037）

地级市合作社存量
−0.070***

（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 563 5 563 5 563 5 563 378 2 064

R2值 0.662 0.019 0.631 0.029 0.547 0.982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依托新内生发展理论，基于村庄内部溢出作用视角构建农民合作社发展影响农民增收

的机制框架，并综合运用多源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其一，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村

庄内部家庭的人均收入，这一结论在以“土地祠”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仍成立。其二，农民合作社的增收效应及其传导路径因家庭农业生产规模而异。对于经

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合作社通过推动内生土地资源配置与集中，并提供外部社会化服务，有效推

动了农业生产的提质增效，从而显著提升了其农业经营收入；而对于比较优势相对较低的小规

模农户，农民合作社通过释放冗余劳动力，同时提供外部就业创业支持，显著拓展了其非农劳动

收入渠道，进而实现非农劳动收入增长。其三，农民合作社能够有效降低家庭脆弱性、提高村庄

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挥了显著的分配效应，能够助力全面推进共同富裕。

针对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议。第一，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巩固拓

展多元发展渠道。具体措施包括：挖掘各地区特色资源潜力，整合财政扶持、金融服务、人才支

撑等资源向农业农村领域聚力，以引导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壮大；扎实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

升整县试点工作，总结推广先进发展经验；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民

合作社发展形成有效互补和良性互动，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第二，盘活用好农村资源，建

立健全有效实现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基本公共

服务制度体系，助力进城务工家庭融入城市，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在确

保农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优化乡村营商环境，鼓励社会资本开发特色农业农村资源，拓展农民

合作社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多元合作关系，形成人才、资金、产业、信息、扶持政策汇聚的良性循

环，进而有效推动农民合作社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与潜力。第三，强化农民合作社的互助性经济

组织定位，重点扶持农村弱势群体，优化分配职能。农民合作社能通过降低家庭脆弱性、提高村

庄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发挥显著的分配效应，在推进农村繁荣稳定方面展现出

了巨大潜力，故未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基础，进一步探索多样化合作参与模式，创

新利益联结机制，完善盈余分配制度，帮助弱势群体广泛共享农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红利，让农

民挑上“金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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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Spillover

Effects within Villages

Chen Fei,  Li 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Currently, rural households striving to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face a dual predicament of
inadequate endogenous drive and uneven external support. Meanwhile, structural bottlenecks, including ineffi-
cient l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hindered labor mobility, constrain rural economic vitality. Leveraging the
bridging role of farmer cooperatives to connect with and empower smallholders, thus tackling resource misal-
location and income growth stagnation, has emerged as 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sustainable income growth in
rural households.
　　Drawing on the neo-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echanistic framework link-
ing farmer cooperatives to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growth through village-level spillover effects. Using the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for empirical validation and triangulating findings with the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 the China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Qiyan Database
(CCAD), and Chinese firm registration data,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farmer cooperatives significantly in-
crease per capita household income within villages. Mechanism testing reveals differential income-enhancing
paths: For large-scale farming households, cooperatives facilitate endogenous land resource consolidation to-
ward efficient operators by aligning them with agricultural subsidies and exogenous socialized services,
thereby boosting agricultural operational income; for smallholder households constrained by comparative agri-
cultural disadvantages, cooperatives facilitate the redistribution of endogenous labor resources by releasing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r and linking households to exogenous non-far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us en-
hancing non-farm labor incom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focuses on micro-level endogenous re-
source integration and exogenous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oretically deconstructs how farmer cooperatives
promote rural households’ income growth, expanding and refining research approaches in this field. Second,
by including all households in villages with farmer cooperativ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it accounts for income-
enhancing spillover effects, providing valuable empirical additions for analyzing cooperatives’ beneficiaries
and mechanisms. Third, it examines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ves from both
income-enhancing and distributive angles, aiming to offer more refine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rur-
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s on the new journey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farmer cooperatives； resource allocation； socialized services；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　石　慧）

  2025 年第 8 期

•  50  •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0.120160
https://doi.org/10.1111/1467-9523.00138
https://doi.org/10.1111/1467-8268.12271

	一 引　言
	二 发展历程与理论框架
	三 研究设计
	四 实证结果
	五 农户增收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六 进一步分析：多维分配效应检验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